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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6� � � � � �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2-095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22年10月份，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31.00万平方米，签约金额86.67亿元。 其中：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14.89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40.06亿元。

2）公司合作项目共实现签约面积16.11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46.61亿元。

2022年1-10月份，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264.64万平方米，同比降低18.16%；签约金额733.98亿元，同比降低26.89%。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发布2022年9月销售简报以来，公司没有新增土地储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376�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0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2,420,0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2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 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岩先生

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独立董事邱晓华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续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债权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319,218 99.9940 100,000 0.0059 8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申请本次债权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319,218 99.9940 100,000 0.0059 8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319,218 99.9940 100,000 0.0059 8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319,218 99.9940 100,000 0.0059 8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298,218 99.9927 121,000 0.0071 8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319,218 99.9940 100,000 0.0059 8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319,218 99.9940 100,000 0.0059 8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319,218 99.9940 100,000 0.0059 8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挂牌转让北京发展大厦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298,218 99.9927 121,000 0.0071 8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续期的议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2

关于公司申请债权投资计划的议

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

层申请本次债权投资计划的议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4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5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6

关于修订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323,999,880 99.9624 121,000 0.0373 800 0.0003

7

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8

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324,020,880 99.9689 100,000 0.0308 800 0.0003

10

关于公司拟挂牌转让北京发展大

厦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的

议案

323,999,880 99.9624 121,000 0.0373 800 0.00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题1《关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续期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

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358,298,338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题4《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议题5《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及议题6《关于修订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卓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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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前期，各方股东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及在项目开发后期，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向各方股东调拨富裕资金，

为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时，其他股东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控

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富裕资金时，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也同时收到相应出资比例的富裕资金。不

存在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或合作方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况。

●近期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四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1.0007亿元；六家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富裕资金合计3.095亿元,两项合计金额为4.0957亿元，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规定，上述事项构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022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进行授

权的议案》。 本次发生财务资助均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以内。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近期共发生财务资助事项累计金额为4.0957亿元，其中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四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1.0007

亿元；六家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富裕资金合计3.095亿元。 具体如下：

（一）房地产开发多采用项目公司模式，项目开发前期，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通常不足以覆盖土地款、工程款等运营支出，需要项

目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短期的股东借款。

被资助对象均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 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均按

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为支持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四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1.0007亿元。

序

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类型 公司持股比例

资助金额

（万元）

1 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33% 957.00

2 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10% 750.00

3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50% 8,000.00

4 北京首开万科和泰置业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50% 300.00

（二）项目开发后期，项目公司资金充裕，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项目公司收益，项目公司股东通常在充分保障项目后续经营

建设所需资金的基础上，根据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按出资比例临时调用项目公司闲置盈余资金。

控股项目公司从事单一主营房地产业务，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或其实际 控制人均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调回资金仅用于房

地产开发业务。 如项目公司后续经营需要，各方股东将及时将资金重新调拨至项目公司。

六家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共九家）调拨富裕资金合计3.095亿元。

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

类型

项目公司

被资助对象在项

目公司的持股比

例

资助金额

（万元）

5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成都隆中策置业有限

公司

49% 14,700.00

6 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北京金开旭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5% 1,000.00

7 北京鑫远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25% 1,000.00

8 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25% 1,000.00

9 北京盛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北京金开辉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3% 1,650.00

10

深圳市威卓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33% 1,650.00

11

北京尚恒龙端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北京龙和信泰置业有

限公司

50% 5,000.00

12

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南京荣泰置业有限公

司

49% 2,450.00

13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

数股东

珠海市润梁房地产有

限公司

50% 2,500.00

（三）上述事项审议情况

2022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进行授权

的议案》。 公司对合联营项目公司、 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公司控股项目公司及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关联

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0%，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的 10%。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实际

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本次财务资助均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以内。

（四）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旨在推动项目的顺利开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

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日常经营管理，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及保障措施，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为合联营项目公司的情况

1.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志远；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5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南大街111号-1930；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3.00%

2 首金合创（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3.00%

3 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4.00%

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951,308,259.81元，负债总额763,394,925.98元，净资产187,913,

333.83元，资产负债率为80.2%。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1,240,801.89元。 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

余额为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海波；

成立日期：2017年7月12日；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人民政府院内西楼103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0%

2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40%

3 北京骏德置业有限公司 30%

4 北京龙湖天行置业有限公司 10%

5 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9,233,617,333.02元，负债总额9,190,362,276.22元，净资产

43,255,056.80元，资产负债率为99.53%。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891,109.29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

资助余额为66,090.0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3.�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星；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 24,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道十字东街7号(10)；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武汉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2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0%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374,278,440.88元， 负债总额1,221,730,250.27元， 净资产152,548,

190.61元，资产负债率为88.9%。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206,423,976.17元，净利润-57,890,319.38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武汉强

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22,025.6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4.�北京首开万科和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喆 ；

成立日期：2013年09月17日；

注册资本：34,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新源大街27号院2号楼2层212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 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50.00%

北京首开万科和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北京首开万科和泰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995,946,430.20元， 负债总额1,500,573,919.19元， 净资产

495,372,511.01元，资产负债率为75.2%。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134,484,357.80元，净利润1,018,191.02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

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53,978.21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被资助对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情况

5.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从瑞；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10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67号十里堡镇政府办公楼407室-292；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03,271,931,307.55元，负债总额102,266,416,687.11元，净资产1,005,

514,620.44元，资产负债率为99%。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534,867,115.99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

务资助余额为58,367.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成都隆中策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燕涛；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17日；

注册资本：23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五路77号1栋4楼1号；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成都首开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51%

2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49%

6.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毅；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07日；

注册资本：4,08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南大街9号院1号楼1至11层01内四层413室；

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495,072,643.18元，负债总额454,245,000.79元，净资产40,827,642.39

元，资产负债率为91.8%。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3,213.41元。 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38,675.63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金开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遇绣峰；

成立日期：2020年05月29日；

注册资本：13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16号2层203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5%

2 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 25%

3 北京鑫远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25%

4 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 25%

7.北京鑫远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鑫远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天恩；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15日；

注册资本：34,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号楼A-5561室；

北京鑫远嘉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鑫远嘉业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335,964,461.93元，负债总额105,002.4元，净资产335,859,459.53元，

资产负债率为0%。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481,981.75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38,

675.63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金开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见前述。

8.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娟娟；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9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楼24层2401单元2410号09房间；

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2,049,014,030.88元，负债总额9,612,248,310.34元，净资产2,436,

765,720.54元，资产负债率为79.8%。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1,120,041.27元，净利润410,366,216.87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

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38,675.63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金开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见前述。

9.北京盛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盛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毅；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07日；

注册资本：4,57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南大街9号院1号楼1至11层01内四层412室；

北京盛湖房地产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北京盛湖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122,419,080.19元， 负债总额938,695,992.68元， 净资产183,723,

087.51元，资产负债率为83.6%。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50,336,101.27元。 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

资助余额为86,46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金开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礼华；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04日；

注册资本：204,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4%

2 北京盛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33%

3 深圳市威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3%

10.深圳市威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深圳市威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李军；

成立日期：2018年03月29日；

注册资本：67,32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九道9号威新软件科技园5号楼1-2层；

深圳市威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深圳市威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626,095,753.13元，负债总额699,713,259.15元，净资产926,382,

493.98元，资产负债率为43%。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20,616,709.5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

余额为86,46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金开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见前述。

11.北京尚恒龙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尚恒龙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莹；

成立日期：2019年02月18日；

注册资本： 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金马园二街265号；

北京尚恒龙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尚恒龙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707,742,345.92元，负债总额700,621,272.02元，净资产7,

121,073.9元，资产负债率为99%。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7,123,065.87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

助余额为124,472.0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龙和信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捷；

成立日期：2020年05月21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中鼎北路1号2层243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0%

2 北京尚恒龙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50%

12.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涵；

成立日期：2018年03月19日；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5728(集中办公区)；

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9,930,556,671.46元，负债总额16,190,632,588.41元，净资产3,

739,924,083.05元，资产负债率为81.2%。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3,289,450,447.73元，净利润467,703,137.48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

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5,435.0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南京荣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强；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吉庆路9号；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

2 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

13.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超；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1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三塘村137号第四层；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77,195,128.97元， 负债总额206,654,468.03元， 净资产-29,459,

339.06元，资产负债率为117%。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为-320.46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

额为17,294.77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珠海市润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超；

成立日期：2018年01月12日；

注册资本：5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唐路1号港湾1号科创园3栋2层225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州首开至泰置业有限公司 50%

2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50%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资助对象为合联营项目公司的情况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本次向四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各方股东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审批依据 借款起止日期 年利率

1

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10%

2

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2021年前8%；

2022年起按当

年的股东会决

议执行

3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5.5%

4

北京首开万科和泰置业有限

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二）被资助对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情况

公司六家控股项目公司向各方股东（共九家）调拨富裕资金，各方股东均按出资比例获得同等条件的资金调拨。

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审批依据 借款起止日期 年利率

5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6 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7 北京鑫远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8 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9 北京盛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10

深圳市威卓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11

北京尚恒龙端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12

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13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 不计息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促进合作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开发，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 对于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

供财务资助，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向各方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不会对项目公司

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对联合营项目公司，公司将根据

资金盈余情况，陆续实施财务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 一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目公司将停止对其调拨，对其不及时

偿还的金额，项目公司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史投入（包括注册资本和股东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等作为资

金偿还保证。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时，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及财务管理，能有效管控项目资金。一般只有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

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仍有剩余后方才允许项目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 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 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

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

公司目前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3995� � �证券简称：甬金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3

债券代码：113636� � � � � � � �债券简称：甬金转债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江苏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江苏甬金”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江苏甬金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江苏

甬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095.5万元（不包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下称“交行南通分行” ）签署《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

司江苏甬金向交行南通分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二）决策程序

2022年4月11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度对外担保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5月6日，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公告编号：2022-027、2022-043）

上述担保事项金额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预计的相关事项，2022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

敞口余额不超过35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8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下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7亿元，两者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

公司本次为江苏甬金担保占用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江苏

甬金的担保余额30,095.5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江苏甬金的担保余额54,095.5万元，剩余对资产负债

率70%以下的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50,832.85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赵勇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4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希望路11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制日用品

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

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甬金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63,725.88 302,798.20

净资产 125,736.24 141,417.35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9月

营业收入 728,498.52 644,728.71

净利润 25,302.54 12,221.11

关联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本金金额：2.4亿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江苏甬金向交行南通分行申请借款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 是根据其业务发展及生产运营需

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江苏甬金目前经营正常，有能力偿还到期

债务，且作为全资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履约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193,355.4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44.43%；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182,658.83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担保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外

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09� � � � � � �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0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九联科技” )股东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度德瑞” ）、宁波君度尚左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度尚左” ）各自分别持有公司股份15,473,014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

3.0946%；君度德瑞和君度尚左为一致行动人，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0,946,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892%。

君度德瑞、君度尚左持有公司的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22

年3月23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8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股东君度德瑞、君度尚左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1.2000%。君度德瑞、君度尚左系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并作为创业

投资基金已于2022年3月13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申请。

公司收到股东君度德瑞、君度尚左发来的告知函，截至2022年11月9日，君度德瑞、君度尚左已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036,028股，占公司总股本0.6072%。 本次减持计划减

持股份数量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君度德瑞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5%以下股东 15,473,014 3.0946% IPO前取得：15,473,014股

宁波君度尚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5,473,014 3.0946% IPO前取得：15,473,01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

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5,473,014 3.0946%

君度德瑞、 君度尚左的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宁波君度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君度尚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5,473,014 3.0946%

君度德瑞、 君度尚左的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宁波君度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30,946,028 6.189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股份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君度德瑞股权

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518,

014

0.3036%

2022/9/20

～

2022/11/8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6.74-8.35

11,982,

879.76

13,955,

000

2.7910

%

宁波君度尚左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18,

014

0.3036%

2022/9/20

～

2022/11/8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6.75-8.35

11,981,

185.38

13,955,

000

2.7910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因企业资金需求进行的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0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2-089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股票质押融资

部分提前还款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通知，获悉阮鸿献先生与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达成协议，将2020年11月23日阮鸿献先生向广发证券申请办理的股票质押融资

业务部分提前还款并解除股票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

人等

阮鸿献 是 509 2.79% 0.85% 2020-11-23 2022-11-22 广发证券

合计 - 509 2.79% 0.85% - - -

根据相关资料，阮鸿献先生与广发证券协商对上述509万股股票质押融资进行提前还款并解除质押。 该笔质押业务

质押股数900万股，已全部解除质押。

2、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

除质押

前质押

股份数

量

(万股)

本次解

除质押

后质押

股份数

量

(万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注1）

未质押股份情况（注1）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阮鸿献 18,224.509 30.57% 4,793 4,284 23.51% 7.19% 4,284 100% 9,384.3968 68.66%

合计 18,224.509 30.57% 4,793 4,284 23.51% 7.19% 4,284 100% 9,384.3968 68.66%

注1：上述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系因董事、高管锁定股而限售。

3、股份质押风险提示

阮鸿献先生目前仍在履行的所有股票质押业务均未出现需要补仓情形。 同时，阮鸿献先生尚保留139,405,290股股

份未质押，若出现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阮鸿献先生会首先采用追加质押股票的方式，若剩余股票不足以补仓，将采

用提前解除质押或追加现金保证金的方式，避免出现质押平仓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阮鸿献先生的股票质押情况，有质押变动时将及时进行公告。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88148� � � � � � � �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1

转债代码：118020� � � � � � � �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

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至11月1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fyhb@fangyuan-group.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7日下午15:

00-16: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7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罗爱平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剑良先生

财务总监：吕海斌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至11月1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

箱（fyhb@fangyuan-grou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秘办

电话：0750-6290309

邮箱：fyhb@fangyuan-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77� �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2-072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新光”或“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为

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9）。 近日，公司收到安永华明送达的《关于变更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签字会计师的函》，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告知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安永华明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原指派王冲女士作为项目合伙人和

签字会计师， 姜丽丽女士作为签字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鉴于原签字会计师姜丽丽女士工作调

整，为按时完成公司2022年度审计工作，更好地配合公司2022年度信息披露工作，经安永华明安排，指

派杨梦恬女士接替姜丽丽女士作为签字会计师， 继续完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相关工作。变更后的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人为王冲女士，签字会计师为王冲女士和杨

梦恬女士。

二、本次变更的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

签字会计师杨梦恬女士，于201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3年开始在

安永华明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三、本次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杨梦恬女士近三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

的行政处罚或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

律处分。

同时，杨梦恬女士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四、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86� � � � � � � � �证券简称：敏芯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9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 至11月1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memsensi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7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7日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李刚先生

财务总监：钱祺凤女士

独立董事：李寿喜先生

董事会秘书：董铭彦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17日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至11月1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memsensi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512-62956055

邮箱：ir@memsens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0日


